
智行理财网
康宁定期(康宁定期保险和康宁终身保险区别)

康宁终身和康宁定期保险的责任是什么

康宁终身(保险期限:终身)a.重大疾病保险金：合同生效180天后，确诊初次罹患合
同所指10种重大疾病之一或几种，保险公司给付2倍保险金额。若重大疾病保险金
的给付发生于交费期间，从给付之日起，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，本合同继续有效。
b.身故保险金：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，保险公司按3倍保险金额给付身故
保险金。但应扣除已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，合同终止。c.高残保险金：因意外或
疾病导致高度残疾，保险公司按3倍保险金额给付高残保险金。但应扣除已给付的
重大疾病保险金，合同终止。康宁定期(保险期限:至70周岁)a.重大疾病保险金：合
同生效180天后，确诊初次罹患合同所指10种重大疾病之一或几种，保险公司给付
1倍保险金额，合同终止。b.身故保险金：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，保险公
司按1倍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，合同终止。c.高残保险金：因意外或疾病导致高
度残疾，保险公司按1倍保险金额给付高残保险金，合同终止。d.生存保险金：被
保险人生存至七十周岁的生效对应日，保险公司按所缴的保险费给付满期保险金，
合同终止。

关于国寿康宁定期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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